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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明确“6·30”助力乡村振兴活动捐赠平台。为进一

步规范全县“6·30”活动捐赠资金使用管理，“6·30”助力乡

村振兴活动社会捐赠资金的接受和划拨账户为东源县红十字会。

各乡镇党委和政府、县直各单位积极动员倡仪各机关团体、企事

业单位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积极捐款，于 6 月 25 日前，将捐款资

金划拨至东源县红十字会账户（接收单位账户：东源县红十字会,

账号：80020000023476199，开户行：广东东源农村商业银行股

份 有 限 公 司 营 业 部 ） （ 联 系 人 ： 县 农 业 农 村 局 卢 慧

怡,0762-8833298；县红十字会丘丽,0762-6783969）。 

（二）健全项目募捐形式，完善“6·30”活动项目库。组

织完成项目需求摸查、建立项目需求信息台账，围绕村庄绿化等

重点工作，建立健全“6·30”活动项目库，为镇企、村企合作

搭建交流平台，成熟一批发布一批，组织捐赠单位不定期举办项

目对接会、推介会，围绕重点项目筹捐、募捐。按照“入库－立

项－执行－完成”四个阶段，优化各阶段目标、流程和标准，提

升“6·30”活动捐赠资金使用效率和项目运作效益。（责任单

位：县农业农村局、县“6·30”活动办） 

（三）总结梳理“6·30”活动 15 周年的成效和经验。系统

宣传讲好“6·30”活动扶贫济困、助力乡村振兴好故事，进一

步扩大“6·30”活动社会影响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农业农村局、

县“6·30”活动办） 

六、有关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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